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
院级教学科研课题立项及评审办法
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充分调动教师进行教学科研的积极性，提高我院教学科研水平，保证教学质量，同时达到帮助、扶持中青年教师进行教学科研探索并逐渐成长的目的，特制定本办法。
一、立项范围
（一）教学理念、教育方式、教学制度、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二）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各教学环节的研究；
（三）专业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实习基地等方面的研究；

（四）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的研究；
（五）在开展产学研结合方面，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的研究；
（六）教书育人、从严治教、因材施教、加强基础教学、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素质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七）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等方面进行的研究；
（八）教学质量保障和监控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
（九）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探索与研究。
二、 教学科研项目的产生
  院级教学科研项目的产生方式
(一)科研处及各处室根据学院教学科研现状和发展规划拟定的教学科研课题;
(二)各分院结合本院情况拟定的教学科研课题\;
(三)本院教职工自拟的与我院相关的课题。
三、项目主持人条件 
(一) 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申请人需填报《贵州城市职业学院教学科研院级项目申请书》。 
(二)项目申请人必须是学院在职教职工，原则上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提倡企业技术人员参与项目研究。
(三)申请人在前一院级项目未结题前不能再次申请院级项目。
四、教学科研课题立项
（一）课题立项评审
教学科研项目课题立项由院学术委员会进行评审。  
（二）评委的基本条件
1.对高等职业教育有较深刻的认识，了解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学院教育教学现状；

2.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一般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3.工作认真，办事公正，群众威信高。

(三)评审办法
评审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回避制度(评委不得参加本人申请项目的立项评审).
1.课题立项由评审组成员无记名投票决定。得票超过评委二分之一以上为通过。
2.科研处将评审结果及资助经费建议报院长办公会审批。
3.院长办公会研究审批后确定的研究课题为院级立项课题。
五、教学科研课题的成果
教学科研课题必须取得一定形式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的形式可以是专著、论文、研究报告(含实验性研究报告)、软件设计等。每个课题至少要有公开发表的论文1篇。个别对我院教学改革和教学管理有切实促进作用的调研报告、软件设计、总结性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经组织专家评审，达到一定水平者，也可作为课题研究成果。

六、课题研究的时限要求
立项课题的研究期限一般为1年，自学院批准公布之日算起。(可提前结题)
七、院级课题项目的资金资助

 项目申请人申请立项时应提出项目资金资助数额要求, 评委在评审时提出建议, 以院长办公会审定的为准。原则上每个项目在1000元-----10000元内控制。
八、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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